附件5
2026年度中山市残疾儿童非医疗康复

服务指南
根据《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服务规范（试行）》和《中山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细则》制定本服务指南。
一、康复服务类型及补助标准
	服务类型
	训练要求
	补助标准

	全日制

康复训练
	按五大（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领域教学，每个训练日（法定节假日及周六周日休息日外的工作日）不少于5小时；
每周各领域活动不少于2次，每天开展不少于2个领域活动；
教学包含一对一（个别化康复教学）和小组（集体康复教学）形式，每周一对一形式不少于1小时（2节课，30分钟/节）。
	一、二级残疾儿童及困难家庭：3000元/月；
三、四级残疾儿童：2400元/月。

	非全日制

康复训练
	每周覆盖五大领域，每周不少于3小时（6节课，30分钟/节）；
教学可一对一或小组形式。
	一、二级残疾儿童及困难家庭：1500元/月；
三、四级残疾儿童：1200元/月。


注：一对一形式最高收费≤100元/节（30分钟/节）；

小组形式最高收费≤40元/节（30分钟/节）；
补助仅用于康复训练，不含餐费、托管费等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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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助发放规则

	服务类型
	最低训练要求
	补助计算方式

	全日制

康复训练
	每月不少于10个训练日。
	按实际天数汇总，每天计算实际课程节数×单价。

	非全日制

康复训练
	每周不少于3小时（6节课，30分钟/节）。
	按实际周数汇总，每周计算实际课程节数×单价。


重要说明：补助当月有效，不累积、不结转；

未达最低训练要求，当月/周不予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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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事项

儿童监护人的权利与责任

权利：可仅选择政府补助范围内的服务，不强制捆绑额外项目。对机构服务进行监督，确认训练时长并评价服务质量。
责任：如因监护人原因（如频繁请假）导致未达最低训练要求，补助不予发放，费用由监护人自行承担。需配合机构记录训练情况，不接受跨周/跨月补课。
机构的责任

如因机构原因（如缺课、服务不达标等）导致无法申领补助，费用由机构承担。
不得将政府购买的康复服务与自身开展的其他康复服务实行混同捆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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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最终解释权归中山市残疾人联合会所有


